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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峰市喀喇沁旗“2025.12.04”

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深度调查报告
2025年12月04日，赤峰市喀喇沁旗赤凌一级公路35公里+500米处发生一起重型半挂牵引车与小型普通客车相撞,造成四人死亡，一人受伤的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根据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深度调查工作规范（试行）》和《道路交通事故深度调查技术指南》相关要求，内蒙古公安厅交管局抽调全区道路交通事故深度调查专家库成员，前往赤峰市喀喇沁旗开展深度调查，深度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专家论证等方式调查事故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分析事故中暴露出来的突出问题、隐患和教训，提出了加强和改进工作的措施建议，同时对相关人员、单位的责任情况进行了调查。具体调查情况如下： 

一、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经过和救援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12月04日07时许，陈广平驾驶蒙D22708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蒙DU688挂号重型仓栅式半挂车，沿赤凌一级公路由北向南行驶至35km+500m处，遇庞跃文驾驶蒙D588EV号小型普通客车（车内乘坐：李田军、崔艳玲、姜富友、王兆义）发生接触碰撞，造成庞跃文、李田军、王兆义、姜富友死亡，崔艳玲受伤，双方车辆损坏及道路中心金属隔离设施损坏的较大道路交通事故。 

（二）接处警和救援处置情况

1.接报警

2025年12月04日 07时14分，赤峰市喀喇沁旗公安局交管大队接到110指挥中心指令称：在喀喇沁旗赤凌一级路楼子店向天义方向下坡305线小井子，报警人的半挂（蒙D22708）与对方的越野车相撞，要求交管大队出警处理。

2.现场处置情况

接到指令后，喀喇沁旗公安局交管大队第一时间通知辖区交警秩序中队出警，同时指派事故处理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处置。事故处理民警、十家派出所、交警秩序中队、分别于7时29分、7时30分、7时40分先后到达现场，按照《交通警察和警务辅助人员安全防护规定》及《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安全防护“八个必须”》要点提示相关要求，对事故现场进行安全防护并在远端进行预警提示，对过往车辆进行分流；并进行现场伤员抢救工作，办案人员随后进行现场勘查及调查工作。

事故发生后，喀喇沁旗副旗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孟凡驰、喀喇沁旗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李晓来赶到现场，对事故调查处理、善后处置以及舆情引导工作进行指导，并成立了以喀喇沁旗旗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李晓来为组长，喀喇沁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教导员王超然为副组长的调查及善后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启动较大事故处置预案，成立现场勘查组、调查取证组、善后处理组、舆情导控组、信息报送组，妥善有序开展事故相关调查工作。
3.现场交通秩序

2025年12月04日09时20分许，现场勘查工作结束，事故现场顺利撤除，交通秩序恢复畅通。
二、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伤亡人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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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D588EV号小型普通客车事发时司乘人分布图

1. 蒙D588EV号小型普通客车驾乘人员
庞跃文，男，1974年05月12日出生，生前住址: 元宝山区五家镇北台子村四组35号。驾驶证号：15040419740512****，发证机关：内蒙古赤峰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准驾车型：C1D，初次领证日期：2012年10月30日，驾驶证有效期2018年10月30日至2028年10月30日，有效期10年，交通方式：驾驶蒙D588EV号小型普通客车，在事故中死亡。

     崔艳玲，女，1984年06月07日出生，住址：宁城县天义镇铁西社区居委会一组。身份证号码：15042919840607****，交通方式：乘坐蒙D588EV号小型普通客车，在事故中受伤。

李田军，男，1969年01月29日出生，生前住址: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芝瑞镇大兴永村瓦窑沟组。身份证号：1504251969012****，交通方式：乘坐蒙D588EV号小型普通客车。在交通事故中死亡。

王兆义，男，1967年07月08日出生，生前住址: 赤峰市松山区老府镇河东村三组。身份证号码：15040419670708****，交通方式：乘坐蒙D588EV号小型普通客车，在事故中死亡。

姜富友，男，1966年04月16日出生，生前住址: 元宝山区五家镇北台子村一组。身份证号：15040319660416****，交通方式：乘坐蒙D588EV号小型普通客车，在事故中死亡。
2. 蒙D22708号重型半挂牵引车、蒙DU688挂号重型仓栅式半挂车驾驶人

    陈广平，男，出生日期：1980年11月21日，住址：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平庄镇什二脑村三组。驾驶证号：15042819801121****，发证机关：内蒙古赤峰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准驾车型：A2D，初次领证日期：2001年6月21日，驾驶证有效期2023年6月21日至2083年6月21日，有效期长期，交通方式：驾驶蒙D22708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蒙DU688挂号重型仓栅式半挂车。

3.伤亡人员

该事故共造成小型普通客车驾驶人庞跃文死亡，乘车人王兆义、姜富友、李田军死亡，崔艳玲受伤。

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1.蒙D588EV号小型普通客车损坏车损约1万元。

    2.蒙D22708号重型半挂牵引车、蒙DU688挂号重型仓栅式半挂车车损金额约0.5万元。

三、与道路交通事故相关的单位、企业、人员、车辆、道路环境和天气情况

（一）车辆驾驶人情况

1. 庞跃文，男，1974年05月12日出生，生前住址: 元宝山区五家镇北台子村四组35号。驾驶证号：15040419740512****，发证机关：内蒙古赤峰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准驾车型：C1D，初次领证日期：2012年10月30日，驾驶证有效期2018年10月30日至2028年10月30日，有效期10年，交通方式：驾驶蒙D588EV号小型普通客车。

    通过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查询：驾驶人庞跃文于2012年10月30日在元宝山大队车管所取得准驾车型为D型的机动车驾驶资格，2015月6日12日增驾准驾车型C1型，2018年10月30日-2028年10月30日，驾证期限十年。

庞跃文驾驶资格调查结论：经查看该驾驶人驾驶证档案、培训学习记录、考试过程档案等，庞跃文的“C1D”型驾驶资格、驾驶培训、考试过程和驾驶人业务情况均正常，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经查询，驾驶人庞跃文近三年无一般及以上交通事故记录。

驾驶人庞跃文近三年交通违法记录共有5条，均已处理，近三年内无一次记满12分记录。

   （1）违法时间：2025-06-20  08:54，违法地点：玉龙大街平安路路口至鲁王路路口路段，因机动车行驶时乘坐人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被处以5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2）违法时间：2025-06-05 15:05，违法地点：大广高速公路905公里+100米，因机动车行驶时乘坐人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被处以警告的行政处罚。

（3）违法时间：2024-12-02 13:38，违法地点：X188线5公里+500米，因驾驶校车、中型以上载货、载客汽车、危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10%以上未达20%的处以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

（4）违法时间：2024-09-10 03:40，违法地点：元宝山区松山路与黄河街交叉路口，因机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时不按所需方向驶入导向车道的处以警告的行政处罚。

（5）违法时间：2023-11-30 15:17，违法地点：玉龙大街与大板路交叉路口，因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处以罚款150元，记6分的行政处罚。

2. 陈广平，男，出生日期：1980年11月21日，住址：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平庄镇什二脑村三组。驾驶证号：15042819801121****，发证机关：内蒙古赤峰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准驾车型：A2D，初次领证日期：2001年6月21日，驾驶证有效期2023年6月21日至2083年6月21日，有效期长期，交通方式：驾驶蒙D22708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蒙DU688挂号重型仓栅式半挂车。
    通过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查询及调取赤峰市公安局交通管理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的档案：驾驶人陈广平于2001年6月21日取得准驾车型为B1型的机动车驾驶资格。驾驶人陈广平于2004年12月13日增驾准驾车型为B2型的机动车驾驶资格,2009年06月10日增驾准驾车型为D型的机动车驾驶资格，2012年1月19日增驾准驾车型为A2型的机动车驾驶资格换证，有效期至2083年6月21日。

陈广平驾驶资格调查结论：经查看该驾驶人驾驶证档案、培训学习记录、考试过程档案等，陈广平的“A2D”型驾驶资格、驾驶培训、考试过程和驾驶人业务情况均正常，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经查询，驾驶人陈广平近三年无一般及以上交通事故记录。

驾驶人陈广平近三年交通违法记录共有12条，均已处理，近三年内无一次记满12分记录。违法记录分别为：

    （1）违法时间：2022-11-22 10:32:58，违法地点：哈河街内环西路路口至金山路路口路段，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临时停车，驾驶人不在现场或者虽在现场但驾驶人拒绝立即驶离，妨碍其它车辆、行人通行的被处以5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2）违法时间：2023-02-03 10:44:50，违法地点：丹锡高速公路554公里，高速公路上车辆发生故障或交通事故后，不按规定设置警告标志的被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的行政处罚。

（3）违法时间：2023-03-07 16:25:20 ，违法地点：锡林浩特市北一环路北环路，驾驶载货汽车载物超过最大允许总质量未达到百分之三十的被处以警告的行政处罚。

（4）违法时间：2023-06-05 09:40:23,违法地点：国道303线1068公里100米，因驾驶载货汽车载物超过最大允许总质量未达到百分之三十的被处以200元罚款记1分的行政处罚。

（5）违法时间：2023-07-18 08:08:00,违法地点：巴彦汉街路口1160米，因驾驶中型以上载货汽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百分之十以上未达到百分之二十的被处以200元罚款记1分的行政处罚。

（6）违法时间：2024-05-20 10:06:31,违法地点：法库县边外路边门中街由西向东，因驾驶机动车通过交叉路口以外的道路时，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被处以200元罚款及1分的行政处罚。

（7）违法时间：2025-05-28 18:11:31,违法地点：国道30865公里，因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时，驾驶人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被处以50元罚款记1分的行政处罚。

（8）违法时间：2025-10-21 21:20:50,违法地点：扎赉特旗绰勒镇乡村公路0公里11米，因机动车载货长度、宽度、高度超过规定的被处以罚款100元记1分的行政处罚。

（9）违法时间：2025-11-06 09:12:00,违法地点：X311X3111公里，因机动车载货长度、宽度、高度超过规定的被处以罚款100元记1分的行政处罚。

（10）违法时间：2025-11-07 08:30:48，违法地点：省道219线196公里500米，因乘车人有影响驾驶人安全驾驶的行为的被处以5元的行政处罚。

（11）违法时间：2025-11-07 08:29:53，违法地点：省道219线196公里500米，乘车人向车外抛洒物品的被处以10元的行政处罚。

（12）违法时间：2025-11-17 13:27:28,违法地点：红元大道，因乘车人向车外抛洒物品的处以1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二）事故车辆情况
1. 蒙D588EV号小型普通客车于2020年1月14日在赤峰市喀喇沁旗车辆管理所初次登记，2024年8月13日转让，行驶证登记所有人：庞跃文，检验有效期止2026年1月31日。
蒙D588EV号小型普通客车在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的保险，强制险单号：P250300115040412000000****,商业险单号：P250300315040484000000****。驾乘人员意外险单号：P250100615040453000000****，车辆状态：违法未处理。

不存在拼装、改装情况。
通过查询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及调取登记档案，该车登记信息与产品公告及合格证相关技术参数相符，注册登记照片与公告照片一致，资料齐全，符合机动车登记规定。    蒙D588EV号小型普通客车近三年无道路交通事故记录。    蒙D588EV号小型普通客车近三年交通违法记录共有2条，未处理，近三年内无一次记满12分记录。违法记录分别为：

（1）违法时间：2025-08-14 06:48:28,违法地点：X188线红山花卉市场路口，因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处以150元罚款记6分的行政处罚。
（2）违法时间：2025-09-06 15:14:17,违法地点：火花北路，因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临时停车驾驶人不在现场或者虽在现场但驾驶人拒绝立即驶离，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处以5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2. 蒙D22708号重型半挂牵引车，于2018年05月22日在赤峰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初次登记，车辆登记所有人为陈红波，2022年06月28日在赤峰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办理转让登记，行驶证所有人：陈广平。检验有效期止2026年5月31日。

蒙DU688挂号重型仓栅式半挂车，于2020年04月15日在赤峰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初次登记，行驶证登记所有人：陈广平。检验有效期止2026年04月30日。

蒙D22708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投的保险，强制险单号：PDZA20251504000010****,商业险单号：PDAA20251504000008****，车辆状态：查封。

不存在拼装、改装情况。整车、主要安全部件和系统安全性能不存在安全隐患及缺陷。

通过查询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档案，该车登记信息与产品公告及合格证相关技术参数相符，注册登记照片与公告照片一致，其他资料齐全，符合机动车登记规定。

   蒙D22708号重型半挂牵引车、蒙DU688挂号重型仓栅式半挂车近三年交通违法记录2次,均已处理，违法记录为：
违法时间：2024-5-20 10:06，违法地点：法库县边外路边门中街，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被处以罚款200元记1分的行政处罚。

违法时间：2023-7-18 8:08，违法地点：巴彦汉街路口1160米，超过规定时速10%以上未达20%的被处以罚款200元记1分的行政处罚。
（三）道路及环境情况

1.事发路段情况

现场为原始现场，现场位于赤凌一级公路35公里+500米处，事发路段呈南北走向，沥青路面，一般弯坡，双向四条机动车道，单幅路宽10.5米，道路中间有金属隔离设施区分相对方向车道，该路段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行驶速度为80km/h。事发路段为道路开口接入无名“村村通”水泥路，路宽3.5米。西往马架子村大水清，东面临山。
近三年该点段未发生过道路交通事故。

2.赤凌一级公路交通流量情况

2025年全年赤凌一级公路日平均车流量约1477辆，其中小型客车占比75.4%，货车占比24.6%。

（四）天气情况及交通管制情况

经查询，2025年12月04日天气晴，西风3级，最高气温-1℃，最低气温-12℃，空气质量优，相对湿度42％。

（五）事故车辆行驶轨迹

1.蒙D588EV号普通客车轨迹，该车辆于2025年12月05日06时20分许，从平庄锦绣家园出发，先后前往五家镇政府、五家镇健身大楼附近接乘客，准备前往赤峰市区，中途发生事故。

2.蒙22708号/蒙DU688挂号重型仓栅式半挂车轨迹，该车12月04日6时许从赤峰腾飞大道出发，途径G306国道，后一直沿赤凌一级公路由北向南行驶至，直至发生事故。
（六）检验鉴定情况

1.血液乙醇含量鉴定

经赤峰学院附属医院司法鉴定中心鉴定；陈广平、庞跃文血液中均未检出乙醇。

2.尸体检验情况
委托喀喇沁旗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对庞跃文、李田军、王兆义、姜富友四人进行尸体检验，结论为：庞跃文系颅脑损伤死亡、李田军系中枢、循环功能障碍死亡、姜富友系中枢、循环功能障碍死亡、王兆义系中枢、循环功能障碍死亡。  
3.车辆技术状况鉴定意见

经沈阳汽车事故鉴定所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鉴定:             

蒙D22708/蒙DU688挂号半挂汽车列车和蒙D588EV号小型普通客车制动及转向装置均齐全，因车损、其性能均无法路试检测；照明及信号装置均齐全，因车损、其效能均无法检测。

蒙D22708/蒙DU688挂号半挂汽车列车左前部及左前侧与蒙D588EV号小型普通客车左侧为两车碰撞接触部位。

碰撞地点位于道路中央隔离带西边缘西约1.6m、蒙D22708/蒙DU688挂号半挂汽车列车右后轮南约43.5m处。

蒙D22708/蒙DU688挂号半挂汽车列车碰撞瞬间行驶速度约为79km/h，蒙D588EV号小型普通客车事发时行驶速度约为26km/h。

蒙D22708/蒙DU688挂号半挂汽车列车沿南行第一排机动车道由北向南行驶至事故路口，遇由西偏南向东偏北方向上道左转弯行驶的蒙D588EV号小型普通客车，在向南偏西方向行动过程中，其左前部及左前侧与蒙D588EV号小型普通客车左侧在路口处发生碰撞接触。碰撞后蒙D22708/蒙DU688挂号半挂汽车列车向南偏西方向运动至事故现场停位，蒙D588EV号小型普通客车向南偏东方向旋滑过程中，其前部及右侧友与道路中央护栏发生碰撞接触后向左侧翻、向南偏西方向滑移至事故现场倒地位置处，人体抛落于道路中央隔离带倒地位置处。

蒙D22708/蒙DU688挂号半挂汽车列车事发时未超载。            

以上鉴定机构经办案部门进行核查，不存在未按要求检验鉴定、超范围检验鉴定情况，也不存在出具虚假鉴定报告、买卖检验鉴定报告的情况，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报告程序合法。
（七）其他调查情况

     1.调取蒙D22708/蒙DU688挂号半挂汽车列车行车记录仪视频，再现了事故发生过程。
 2.经调查：陈广平、庞跃文二人身体状况良好，不存在疲劳驾驶情况，也不存在可能影响安全驾驶的其他因素。   

四、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成因、事故责任认定

（一）直接原因

当事人庞跃文驾驶车辆进入道路未让已在道路内正常通行的车辆优先通行是事故发生的原因且作用大；当事人陈广平驾驶机动车时疏忽大意，采取措施不当也是事故发生的原因且作用小。

    当事人庞跃文的交通行为违反了《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三十四条之规定，其过错行为对该起事故的发生起主要作用；当事人陈广平的交通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其过错行为对该起事故的发生起次要作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当事人庞跃文承担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当事人陈广平承担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当事人崔艳玲无责任；当事人李田军无责任；当事人王兆义无责任；当事人姜富友无责任。                                               

（二）间接原因
驾驶人庞跃文交通安全意识淡薄是导致此次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

五、责任追究情况及建议

2025年12月4日，喀喇沁旗公安局对肇事驾驶人陈广平采取刑事拘留的刑事强制措施，12月11日喀喇沁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作出责任认定，陈广平负事故次要责任，陈广平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无犯罪事实，撤销案件。
六、组织开展深度调查的单位和参加人员

按照厅交管局领导指示精神，赤峰市交管支队及时成立“12.04”事故深度调查组。赤峰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事故对策指导大队长张志军，事故对策指导大队王志明、丁佳宝，喀喇沁旗公安局交管大队教导员王超然、陈阳，参加了此次调查，并制作了该调查报告。
赤峰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2026年1月13日
 赤峰市喀喇沁旗“2025.12.04”


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深度调查报告








2026年1月13日









